证券代码：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2020-052

[bookmark: OLE_LINK1]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20年上半年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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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20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84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38万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41,046,070股，发行对象为6名，发行价格为12.5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513,896,796.40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1,519,544.24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2,377,252.1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9月29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2015年9月30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325号）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
    2015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55,016,482.59元，2016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95,989,632.36元，2017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7,198,274.13元，2018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4,233,833.35元，2019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8,861,522.03元，2020年1-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5,211,006.17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06,510,750.63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114,553,031.00元（含利息收入和扣减手续费）。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修订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提交公司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2015年10月26日，公司、下属公司、保荐机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I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变更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料药二期项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7年6月8日，本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苏州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中部分未使用资金约12,055万元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及9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9月20日，本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姑苏支行、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苏州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含利息收入和扣减手续费）如下表所示：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备注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0553301040012703
	已注销[注]
	划款账户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中凯生物制药厂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0553301040012760
	已注销[注]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定期存款
	10553351800000066
	0.00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475470328000[注]
	  7,122,850.34 
	原料药二期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487167582565
	已注销[注]
	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530067627287
	已注销[注]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医药集团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512902474610829
	已注销[注]
	医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102026219000744978
	0.00
	医药研发中心项目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325325400018800007690
	已注销[注]
	补充医药业务营运资金

	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0553301040017652[注]
	 18,413,245.65 
	抗肿瘤 1 类新药 YS001 的研发项目 

	
	
	理财产品
	
	10,000,000.00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0553301040017694[注]
	 21,992,457.72 
	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 

	
	
	理财产品
	
	15,000,000.00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0553301040017678[注]
	 27,024,477.29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理财产品
	
	15,000,000.00
	

	
	合  计
	
	
	114,553,031.00
	


 [注]：2017 年 6 月 8 日，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75470328000，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该专户仅用于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料药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2019 年 9 月 4 日，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0553301040017652，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该专户仅用于苏州泽润新药研发有限公司抗肿瘤 1 类 新药YS001 的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2019 年 9 月 5 日，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开设 1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10553301040017678，仅用于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均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2019 年 9 月 6 号，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南门支行开设 1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0553301040017694，仅用于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均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在。
 截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公司已注销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南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0553301040012703) 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吴 中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账 号32532540001880000769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已注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487167582565)及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530067627287)。
 截至 2018 年 7 月 18 日，公司已注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512902474610829）[该专户注销时无余额]。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已注销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南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0553301040012760)。该专户注销时余额分项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南门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一 10553301040017652，账号二 10553301040017694，账号三 10553301040017678 ）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404号”《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47,964,197.53 元。
(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6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17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18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19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和第九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讯表决）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非公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实施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发行方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收益率
	认购金额
	收益情况

	1
	 “汇利丰”2019年第6114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
	2019-11-22
	2020-5-29
	3.40-3.45%
	1,000.00
	17.86

	2
	 “汇利丰”2019年第6114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
	2019-11-22
	2020-5-29
	3.40-3.45%
	1,500.00
	26.80

	3
	 “汇利丰”2019年第6114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
	2019-11-22
	2020-5-29
	3.40-3.45%
	1,500.00
	26.80

	4
	“汇利丰”2020年第5349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
	2020-06-05
	2020-12-18
	1.80-3.40%
	1,000.00
	/

	5
	“汇利丰”2020年第5349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
	2020-06-05
	2020-12-18
	1.80-3.40%
	1,500.00
	/

	6
	“汇利丰”2020年第5349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
	2020-06-05
	2020-12-18
	1.80-3.40%
	1,500.00
	/

	
	合计
	
	
	
	
	
	71.46


截至2020年6月30日，理财产品余额为4,000.00万元，公司本报告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获得收益71.46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本项目为研发项目，项目完成后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如果项目成功上市，将会产生经济效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上半年
编制单位：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237.7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21.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983.8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651.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29.83%
	
	

	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部分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4)=(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是
	15,610.00
	3,493.63
	不适用
	0
	4,515.88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12
（注5）
	——
	——
	是
（注6）

	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
	否
	4,600.00
	4,6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4,649.68 
	不适用
	不适用
	2017.07
	808.89
（注3）
	——
	——

	原料药二期项目
	是
	——
	2,867.45
	不适用
	710.19
	2,175.21
	不适用
	不适用
	2020.09
	——
	——
	——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是
	3,679.68
	812.23
	不适用
	不适用
	874.70
	不适用
	不适用
	2016.11
（注1）
	39.61
（注4）
	——
	是
(注2 )

	医药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6,900.00
	6,9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6,981.05
	不适用
	不适用
	2017.10
	——
	——
	——

	医药研发中心项目
	否
	10,600.00
	10,600.00
	不适用
	0
	11,100.62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12
	——
	——
	——

	补充医药业务营运资金
	否
	10,000.00
	8,848.05
	不适用
	不适用
	8,890.70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项目
	是
	——
	3,500.00
	不适用
	261.00
	682.00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06
	——
	——
	——

	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项目
	是
	——
	4,305.00
	不适用
	433.06
	639.36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12
	——
	——
	——

	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项目
	是
	——
	4,311.37
	不适用
	116.85
	141.87
	不适用
	不适用
	2026.09
	不适用
	——
	——

	合计
	-
	51,389.68
	50,237.73
	——
	1,521.10
	40,651.07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1：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为由于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公司不再进行仓库二期投入。
注5：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2019年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向审评中心提出了药品注册撤回申请并获得批准。由于项目可行性发生变化，公司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注2: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发生变化。
公司在《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发展战略规划（2017-2019）》中对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未来的商业配送整体规模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了未来医药集团的商业配送业务将适度发展，首先满足公司自有工业产品的分销和配送，其次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度开展以苏州大市范围为主导市场的商业配送业务。未来三年公司规划的商业配送年销售收入不超过8亿元。鉴于此，目前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仓库一期项目已可满足设定的规模需求，公司不再进行二期投入。将剩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料药二期项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6：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发生变化医药集团于2019年3月接到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部门发出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CXSS1800005-1）依据现有数据技术审评不予通过与申请人沟通交流报告的相关通知；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经医药集团与审评中心充分沟通，为了后续拟开展该药品的肺鳞癌临床研究工作（在原三期临床批件基础上），同时结合国家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医药集团向审评中心提出了药品注册撤回申请，经审评中心申请人之窗系统查询知悉，当前品种技术审评建议结论为：终止审批程序；2019年7月19日，公司收到了医药集团通知，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苏州中凯生物制药厂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审批意见通知件》，审批意见为根据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同意本品注册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综合上述因素，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分保证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对原募投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进行变更。
根据公司下属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和实际生产需要，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中部分未使用资金约12,055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23.46%）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5年9月29日，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47,964,197.53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于2015年10月置换出了先期垫付资金47,964,197.53元。本次置换已经公司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115404号《关于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本专项报告三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3：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依照江苏省医药设计院研究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出具的《原料药（河东）、制剂（河西）调整改建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建设项目财务分析的相关方式进行效益计算，其中：销售收入按该募投项目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相关税金及附加按国家规定比例扣减；相关成本按实际发生数扣减；相关费用参照可行性报告按销售收入比例估算。
    注4：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依照江苏省医药设计院研究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为江苏吴中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建设项目财务分析的相关方式进行效益计算，即用仓储的净利润额进行比较获得效益数据，其中；仓储收入按仓储药品货值的 5%（含税）的毛利率计算；相关税金及附加按国家相关规定比例扣减；相关成本和费用按仓库运营中实际发生数扣减。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0年上半年
编制单位：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原料药二期
	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2,867.45
	——
	710.19
	2,175.21
	不适用
	2020.09
	——
	——
	否

	抗肿瘤 1 类 新药 YS001 的研发项目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3,500.00
	——
	261.00
	682.00
	不适用
	2022.06
	——
	——
	否

	西洛他唑等 上市化学仿 制药的一致 性评价项目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4,305.00
	——
	433.06
	639.36
	不适用
	2023.12
	——
	——
	否

	利奈唑胺与 沃诺拉赞的 仿制项目
	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
	4,311.37
	——
	116.85
	141.87
	不适用
	2026.09
	——
	——
	否

	合  计
	-
	14,983.82
	
	1,521.10
	3,638.44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1：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
公司在《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发展战略规划（2017-2019）》中对医药集团未来的商业配送整体规模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了未来医药集团的商业配送业务将适度发展，首先满足公司自有工业产品的分销和配送，其次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适度开展以苏州大市范围为主导市场的商业配送业务。未来三年公司规划的商业配送年销售收入不超过8亿元。鉴于此，目前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仓库一期项目已可满足设定的规模需求，公司不再进行二期投入。根据公司三年规划及新品开发要求，公司现有原料药基地日益不能满足公司原料药业务未来发展的需求，同时随着环保压力的日益增加，公司需要对原料药的生产能力进行提升，并新增溶媒回收车间，不断满足市场和环保需求，提高企业效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6年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原“药品自动化立体仓库项目”变更为“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原料药二期项目”（具体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及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注2：原料药二期项目截至2020年6月30日实际累计投入2,175.21万元。
注3：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医药集团于2019年3月接到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部门发出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CXSS1800005-1）依据现有数据技术审评不予通过与申请人沟通交流报告的相关通知；公司于2019年7月5日收到医药集团通知，经医药集团与审评中心充分沟通，为了后续拟开展该药品的肺鳞癌临床研究工作（在原三期临床批件基础上），同时结合国家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医药集团向审评中心提出了药品注册撤回申请，经审评中心申请人之窗系统查询知悉，当前品种技术审评建议结论为：终止审批程序；2019年7月19日，公司收到了医药集团通知，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苏州中凯生物制药厂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审批意见通知件》，审批意见为根据申请人的撤回申请，同意本品注册申请撤回，终止注册程序。
综合上述因素，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分保证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对原募投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进行变更。
根据公司下属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和实际生产需要，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原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家一类生物抗癌新药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研发项目”中部分未使用资金约12,055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23.46%）进行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抗肿瘤1类新药YS001的研发、西洛他唑等上市化学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利奈唑胺与沃诺拉赞的仿制。（具体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